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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徒之死:«马加比二书»中的殉道观

张　帅∗

【摘要】第二圣殿时期,在犹太思想中逐渐孕育出殉道观,它产生于

希腊化历史浪潮之中.安条克四世的宗教迫害,为殉道观的产生创造

了客观环境.永生观和复活观逐渐兴起,在思想上推动了殉道观的出

现.«马加比二书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被创作出来的.书中殉道

叙事的意义远超时代本身,殉道者早已延伸为象征“虔诚”的符号,并作

为民族的“历史记忆”融入犹太民族的“生命经验”之中.
【关键词】殉道观;希腊化;安条克四世;«马加比二书»

“殉道”(martyr)一词源于希腊词汇“μαρτυς”,意为“证人”“目击者”. 在希

腊语七十子译本«圣经»(Septuagint)中,常在有关于法律的语境下出现. 后经

早期基督徒的发展,逐渐引申出“迫害”(persecution)、“折磨”(suffering)与“死

亡”(death)的含义①,并随着宗教迫害的加剧,被不断赋予新的宗教内涵. 卓格

(Droge)和塔博尔(Tabor)对“殉道”作出了如下界定:第一,它们反映了反对和

迫害的处境;第二,这些人选择死亡,书写者认为这是必要的、高尚的、英勇的;第
三,这些人常常渴望死亡,事实上,在一些案例中,他们最终直接自杀;第四,人们

常常认为,他们的痛苦和死亡会带来间接的好处;第五,对超越死亡的辩护和奖

赏的期待,往往是选择死亡的主要动机.②

根据卓格和塔博尔的观点,首先,“殉道”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为遭受外界

“迫害”. 如果不存在迫害行为,即无所谓“殉道”行为. 其次,从结果来看,殉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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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要渴望死亡,并且达成死亡. 同时,“被言说”是殉道的必要条件之一,殉道者

要得到言说者的称赞才能被称为“殉道”. 再次,从动因来看,殉道者的初衷是为

了死后得到超越死亡的奖励,这种奖励往往是精神信仰层面的. 最后,殉道的本

质是宗教性的,即为坚守信仰(律法)而牺牲自我.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,在犹太早

期经典中不存在相对应的宗教概念. 直到第二圣殿时期,犹太思想中才逐渐孕

育出殉道观,集中体现在«马加比二书»①中,并对早期基督教的殉道思想产生了

深刻的影响.②

一、殉道观产生的社会渊源

«马加比二书»是在昔勒尼人耶孙(Jason)记载马加比起义的五卷史书基础

上,通过缩写与改编而成篇. 其完成年代尚存争议,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在公元前

２世纪中后期.③ 时值塞琉古王国安条克四世(AntiochusⅣ)统治时期,也正处

于希腊化浪潮的时代大背景中.
“希腊化”(Hellenism)这一概念由１９世纪德国学者德罗伊森(Droysen)首

次提出,它强调在亚历山大东征以后,希腊世界之文明广泛传布和影响于东方,
把希腊———马其顿征服者描写成传布文明的积极因素的体现者,认为他们把希

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到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,进而与亚、非诸国固有文化

融合,而这种融合是以东方的“消极的因素”为背景的. 关于希腊化时代(The
HellenisticAge)的起止时间,学界意见不一.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,应起始于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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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前３２３年亚历山大去世,结束于公元前３０年罗马征服托勒密.① 亚历山大去

世后,经过长时间的“继承者战争”,他的庞大帝国最终分为三部分:马其顿王国、
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国. 三大王国的统治者均以亚历山大的继承者自居,并

积极向外传播希腊文化. 在他们的推动下,希腊文化随着和平渗透与武力征服

等方式,逐步影响到亚洲、非洲等非希腊地区,并对当地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.
公元前４世纪以来,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受到了希腊文化的猛烈

冲击. 在此背景下,以大祭司耶孙(Jason)为首的犹太贵族阶层开始“自我希腊

化”. 他们摒弃祖先的律法,倡导违法风俗. 不仅修筑希腊式运动场,引导贵族

少年接受体育训练,还派遣使者到提洛祭献赫拉克勒斯. («马加比二书»４:３—

１９)«马加比二书»的作者评价称“希腊文化和外方风俗达到了顶点”. («马加比

二书»４:１３)与此同时,巴勒斯坦地区作为托勒密王国与塞琉古王国的必争之地,
犹太人饱受战争的影响. 公元前３２０年,托勒密(Ptolemy)占领巴勒斯坦,在统

治了五年后被迫撤离,塞琉古王国开始了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. 直到公元前

３１２年的加沙战役,托勒密才重新恢复了对巴勒斯坦的统治.② 在此后的一段时

间,托勒密王国的统治者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民族和宗教政策,尊重犹太民族的生

活习俗,犹太人可以按照“祖先的律法”生活,享有充分的自治权. 对后世影响深

远的希腊语七十子译本«圣经»便是在这一时期翻译完成. 由此可见,托勒密王

国的文化政策并非单向的、强制的,而是具有双向性和融合性. 因此,在托勒密

的统治下,巴勒斯坦地区的局势相对稳定. 公元前１９８年托勒密战败,塞琉古夺

取了耶路撒冷地区的控制权. 安条克四世继位后,大举推行希腊文化. 他命令

帝国中所有的种族无一例外地都融合为一个民族,并普遍接受希腊神.③ 他不

仅在耶路撒冷树立异族神像,纵容士兵亵渎圣殿,还宣布任何奉行犹太教习俗的

行为都是一种弥天大罪④,犹太教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非法宗教. 他们试图强

迫犹太人不对孩子实施割礼,并用猪肉作为献祭品.⑤ 这些都是违背犹太律法

的行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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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犹太民族而言,律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它不仅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,
还是社会道德的基本准则. 除此之外,塞尔茨认为:“律法是一种自愿接受宗教

义务的制度,这些宗教义务把民众束为一体,尊奉律法与否决定着将来的祸

福.”①实际上,在希伯来传统中,律法是与上帝紧密相连的. 根据希伯来«圣经»
所述,律法是上帝在西奈山赐予摩西,而后代代相传. 作为一个与上帝立约的民

族,遵守律法就是坚守与上帝的约定. 只有守约,上帝才能施慈爱直到千代.
(«申命记»７:９)因此,遵守律法本身具有神学意义,直接触及犹太人的宗教信仰.
在犹太人繁衍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,正是犹太教经典中的律法把“—代代的以色

人规范于一种单一的理念模式之中———一种人性获得高度纯化的模式”②. 据

统计,在«托拉»中共有６１３条戒律,涉及宗教、律法、家庭、节期以及战争等诸多

方面. 这些戒律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,有效地塑造

了犹太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. 因此,从本质上来说,侵犯犹太律法,即是威胁到

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.
值得注意的是,“希腊化”浪潮不会危及犹太民族的生存. 希伯来文明自身

就是源于多元文化的历史环境中,正是通过不断地吸收和借鉴其他先进文明经

验,希伯来文明才能大放异彩,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.③ 但是,安条克四世

在强行推行希腊化政策的过程中,要求犹太人违背律法,遵循希腊人的生活方

式,这一行为客观上威胁到犹太民族的生存与延续,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反抗. 这

种反抗实质上是犹太民族在极端处境下的“应激反应”. 公元前１６７年,虔诚的

犹太人在祭司玛他提亚(Mattathias)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,史称“马加比起义”.
另一些虔诚的犹太人则采取以身殉道的方式,表达自己对律法的坚守. 殉道观

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孕育而生.

二、殉道观产生的神学基础

殉道观的产生,不仅根植于社会现实状况,更离不开神学思想的进一步发

展,尤其是复活观和永生观念的兴起. 就其本质而言,不论殉道观、复活观还是

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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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生观,其核心都是死亡观. 探讨殉道、复活和永生实质上是在讨论关于死亡目

的和死后最终归宿的问题.
论及希伯来«圣经»中的“死亡”观,无疑先要探讨希伯来传统中有关于“人的

产生”这一问题. 在«创世记»的创造故事中就提到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出世间

万物,到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,安息了. («创世记»２:２)在第六日,神说:“我们

要照着我们的形象,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􀆺􀆺”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,乃是

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. («创世记»１:２６—２７)这是希伯来«圣经»中第一次提到

人类的产生. 在«创世记»第二章,创造故事进一步提到了上帝造人的细节:耶和

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,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,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,名叫亚

当. («创世记»２:７)尘土形成了人类的肉体,但肉体没有生命,上帝的生气成为

人类的灵魂,人类便是肉体与灵魂的有机统一体. 正因如此,人类才拥有了生

命. 人的灵魂直接来源于上帝,可以说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神性,所以才能够

“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,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”(«创世

记»１:２６). 然后,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,创造了第一个女人———夏娃.
(«创世记»２:２１—２２)

此时,在希伯来«圣经»中还未出现有关于死亡的概念. 直到上帝嘱咐亚当

道:“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,你都可以随意吃,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

吃,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.”(«创世记»２:１６—１７)在此,希伯来«圣经»中第一次

出现了“死亡”的概念.
关于希伯来«圣经»中死亡的起因,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说法:第一种观点认

为,因为亚当和夏娃偷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,所以才被上帝惩罚. 按照这一说

法,死亡不是上帝创世计划中的一部分,而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. 因此,上

帝降下了诸多惩罚,包括«创世纪»中提到的“你本是尘土,仍要归于尘土”(«创世

记»３:１９). 这句话暗示着人类不仅要经受怀胎的痛苦、耕作的劳苦,还要面临最

终的结局———死亡. 他们的结局,实际上代表了普遍意义上全人类的最终命运.
第二种观点对第一种观点有所驳斥,认为死亡是上帝创世计划中的一部分,人的

死亡在这一计划中已经被预设,而并非是源于上帝的惩罚. 虽然在亚当和夏娃

偷吃果子后,上帝降下诸多惩罚,但是他们并未在吃的日子死去. 显然,上帝在

警告中所提到的惩罚措施没有被实际执行. 人类的死亡只不过是“你本是尘土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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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要归 于 尘 土” («创 世 记»３:１９). 也 就 是 说,在 上 帝 造 人 时,死 亡 就 已 经 被

预设.①

事实上,在死亡和永生之间,上帝曾给予亚当和夏娃选择的机会. 除分别善

恶树以外,在伊甸园中还有一棵生命树. 在下文中,上帝提到“恐怕他伸手又摘

生命树的果子吃,就永远活着”(«创世记»３:２２). 通过这句话可以看出,生命树

的果子具有永生的功能. 上帝曾对亚当道:“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,你可以随意

吃,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,不可吃,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.”(«创世记»２:

１６—１７)这句话暗示了上帝准许亚当吃生命树上的果子. 但是,他们却触犯了上

帝的法则,也就放弃了永生的机会,选择了死亡的惩罚.
亚当和夏娃为何要违背上帝命令偷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? 文中蛇的话语

值得深思. 蛇对夏娃说:“你们不一定死.”(«创世记»３:４)继而又说道:“你们吃

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,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.”(«创世记»３:５)蛇的话语道出了

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命令偷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根本原因,即他们想“如神一样

知道善恶”. 其罪恶的根本在于人的贪恋与私欲,在于人想成为神. 在«以西结

书»中存在类似的表达:“耶和华如此说:因你心里高傲,说‘我是神,我在海中坐

神之位’,你虽然居心自比神,也不过是人,并不是神􀆺􀆺因你居心自比神,我必

使外邦人,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.”(«以西结书»２８:２—７)可以看出,
上帝对于神与人的界限是有界定的,对于人的僭越必降惩罚. 可以说,死亡和永

生都是上帝创世计划中的一部分. 人类的选择则是触发上帝下一步创世计划的

核心因素.
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,死去的归宿便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. 早期犹太

教受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影响较大,相对于思考死后去向问题,他们更关注于现

世生活. 在犹太教中,来世的观念如果说不是被彻底地抛弃,也已经被放在了一

个无足轻重的位子上.② 因此,卡希尔(Cahill)将犹太人视为“作为从精神上来

①

②

相关讨论见:黄薇 HuangWei,‹希伯来圣经中的死亡›[DeathintheHebrewScripture],收录于

«基督教学术»(第１０辑)[ChristianScholarship(１０)],张庆熊ZhangQingxiong、徐以骅 XuYihua编(上

海[Shanghai]:上海三联书店[ShanghaiSanlianBookstore],２０１２),１９１Ｇ１９４;贾延宾JiaYanbin,‹论犹太

教的死亡观›[OntheDeathConceptionofJudaism],收录于«犹太研究»(第７辑)[JewishStudies(７)],傅
有德FuYoude编(济南[Jinan]:山东大学出版社[ShangdongUniversityPress],２００９),１４０;林中泽 Lin
Zhongze,‹超越死亡:古代犹太人的死亡观及其历史演变›[TranscendDeath: ThanatopsisoftheAncient
JewsandItsHistoricalEvolution],«历史研究»[HistoricalResearch],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[２０１４,Issue５],

１１１Ｇ１２７.
徐新XuXin,«犹太文化史»[A HistoryofJewishCulture] (北京 [Beijing]:北京大 学 出 版 社

[PekingUniversityPress],２０１５),７６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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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第一个在现实时间中生活的民族”①. 即便如此,犹太人对于死后的世界仍然

有所思考. 正如前文所述,人的灵魂来源于上帝的生气,肉体来源自于泥土,人

是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体. «创世记»中提及拉结去世时道:“她将近于死,灵魂要

走的时候􀆺􀆺”(«创世记»３５:１８)由此可见,死亡的本质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.
人死后肉体进入墓地,灵魂则进入“阴间”(Sheol). 从渊源上来说,希伯来传统

中的“阴间”似乎更接近于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“冥府”,苏美尔语称为“库尔努

吉阿”(KurＧnuＧgiＧa),阿卡德语称为“基迦勒”(KiＧgai),或“基迦鲁”(Kigallu),意

为“死者的世界”“黑暗的房屋”“有进无出的房屋”“永不返回之地”.② 人死后亡

灵都要进入地下世界,地下世界是黑暗凄凉、阴森恐怖而不值得向往的.③ 在

«吉尔伽美什史诗»中,恩基病重时梦到了“冥府”的景象,不论国王、王子还是祭

司,不论在现世世界中多么高贵的人,最终都要归于“冥府”. 美索不达米亚神话

中的“冥府”与希伯来传统中的“阴间”概念相似,阴间是死者灵魂暂时栖居之处,
并不具有惩罚邪恶的道德功能.④ 不论现世的善人、恶人,国王、平民,先知、祭

司,以色列人、外邦人,最终都要归于阴间.⑤ 值得注意的是,相对于美索不达米

亚神话对“冥府”各具特色的详细描述来说,希伯来传统中的“阴间”就显得语焉

不详. 在希伯来«圣经»中找不到关于“阴间”的具体叙述,没有人知道阴间到底

是什么样子,这也侧面地反映出以色列人注重现世而轻视来世的价值观. 即便

“阴间”不具备惩恶扬善的功能,并且是人类的最终归宿,但它绝非是个让人渴求

的地方. 阴间没有工作,没有谋算,没有知识,也没有智慧. («传道书»９:１０)在

希伯来«圣经»中,“阴间”通常与“悲惨”“痛苦”“恶人”等词汇相连. 正如«诗篇»

１１６:３所述: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ThomasCahill托马斯 􀅰 卡 希 尔,«上 帝 选 择 了 犹 太 人» [TheGiftsoftheJews],徐 芳 夫 Xu
Fangfu译(北京[Beijing]:世界知识出版社 [WorldAffairsPress],２００１),１２６.

洪修平 HongXiuping主编,«东方哲学与东方宗教»[EasternPhilosophyandEasternReligion]
(南京[Nanjing]:江苏人民出版社 [JiangsuPeople􀆳sPublishingHouse],２０１６),２９.

参见张文安ZhangWenan,‹古代两河流域 宗 教 中 的 生 死 信 仰› [ReligiousBeliefsofLifeand
DeathinAncientMesopotamia],«古代文明»[TheJournalofAncientCivilizations],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[２００９,

Issue１],９７Ｇ１０２. 学界普遍认为,从概念上来说,希伯来语中的“Sheol”对应希腊语的“Hades”,都作“死亡

的领域”(therealmofthedead)之意. 参见DanielR．Schwartz,２Maccabees,p．２９１．
参见林中泽LinZhongze,‹超越死亡:古代犹太人的死亡观及其历史演变›[TranscendDeath:

ThanatopsisoftheAncientJewsandItsHistoricalEvolution],«历史研究»[HistoricalResearch],２０１４年

第５期 [２０１４,Issue５],１１１Ｇ１２７.
在希伯来«圣经»中,只有以诺、以利亚没有进入阴间,而是被上帝直接接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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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的绳索缠绕我,
阴间的痛苦抓住我,
我遭遇患难愁苦.
那时,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:
“耶和华啊,求你救我的灵魂!”

该章节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于阴间的恐惧①,因此,早期犹太人对死亡持消极

态度. 同时,也反映出犹太人渴望上帝的救赎,即所谓“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

阴间的权柄,因他必收纳我”(«诗篇»４９:１５). 虽然人无法抗拒死亡,也无法改变

归于阴间的最终结果,但是人又渴求得到上帝的救赎. 于是,“永生”和“复活”便

逐渐替代“阴间”成为人们所追求的、生命的最终归宿.② 以米勒(Miller)为代表

的学者认为,这一思想的转变是受古代近东共有的永生观念影响;以凯勒曼

(Kellermann)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,新观念的产生是受希腊思想的影响.③ 不

论孕育“永生”和“复活”观念的因素是“原生的”还是“外来的”,都在第二圣殿时

期成典的希伯来«圣经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. «列王纪下»首次提到“复活”这一

概念. 先知以利沙复活了书念妇人的儿子. («列王纪下»４:１８—３７)在他死后,
有一群人将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,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,死人就复活了(«列

王纪下»１３:２１). 这里的复活或许只是更多地展现了上帝的“神迹”,它很难与作

为一种观念的“复活观”画上等号. 相比«列王纪下»中复活神迹的展现,«但以理

书»中有关“复活”的叙述更像是一种观念. “谁在尘埃中的,必有多人复醒,其中

有得永生的,有受羞辱、永远被憎恶的.”(«但以理书»１２:２)“到了末期,你必起

来,享受你的福分.”(«但以理书»１２:１３)«诗篇»中也存在较为隐喻的表达:“因为

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,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.”(«诗篇»１６:１０)«诗篇»的

作者似乎在暗示,上帝不会将他的选民抛弃在阴间,他会使他们复活. «以赛亚

书»的表达则更为直接:“死人要复活,尸首要兴起. 谁在尘埃的啊,要醒来唱歌!
因你的甘露好像在菜蔬上的甘露,地也要交出死人来.”(«以赛亚书»２６:１９)不仅

是人的灵魂复活,更是肉体的复活. «以西结书»中上帝曾说:“我必使气息进入

①

②

③

关于“阴间”(Sheol)概念的讨论见KlaasSpronk,BeatificAfterlifeinAncientIsraelandinthe
AncientNearEast,Berlin: NeukirchenerVerlag,１９８６,pp．６６Ｇ７１．

事实上,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接受“永生”和“复活”的观念. 具体讨论见KlaasSpronk,Beatific
AfterlifeinAncientIsraelandintheAncientNearEast,p．８. 谢克德(Shaked)认为,犹太人的“复活观”
可能是受 伊 朗 文 化 或 希 腊 文 化 的 影 响. 相 关 讨 论 见 W．D．DaviesandLouisFinkelsteined．, The
CambridgeHistoryofJudaism,Vol．Ⅰ, NewYork: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１９８４,p．３２３．

相关讨论见KlaasSpronk,BeatificAfterlifeinAncientIsraelandintheAncientNearEast,

p．７５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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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里面,你们就要复活了.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,使你们长肉,又将皮遮蔽你们,
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,你们就要活了.”(«以西结书»３７:５—６)通过上述分析,虽

然很难确定“复活”和“永生”观念在第二圣殿时期是否具有普遍性,但它们的确

逐渐产生和发展,并作为殉道观产生的神学基础而存在. 正是对“复活”和“永

生”的信念,激励着人们为坚守上帝的律法而牺牲自我. 殉道行为才有可能成为

英勇的行为,才能具有一定的垂范意义. 因此,从本质上来说,殉道观是永生观

和复活观在神学思想上的延伸.

三、«马加比二书»中的殉道者

«马加比二书»的两个高潮叙事,第一个殉道叙事现实意义更为浓厚,第二个

则更加具有神学色彩. 第一位殉道者是名为以利亚撒(Eleazar)的老人,年已古

稀. («马加比二书»６:１８—３１)戈德斯坦(Goldstein)关注到了老人名字的意义,
他认为“以利亚撒”这个名字显然在暗示该老人是祭司. 因为亚伦的儿子、继承

人也叫以利亚撒.① 在人物设定上似乎在暗示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虔诚的犹太

人②,他被异教徒强迫吃猪肉. 在希伯来传统中,吃猪肉是违反律法的行为之

一. «利未记»对犹太人可食用的食物(Kasher)作出了严格规定,被称为“犹太

饮食法”(Kashrut). 其中规定:“凡蹄分两瓣、倒嚼的走兽,你们都可以吃.”(«利

未记»１１:３)并明确提到“猪,因为蹄分两瓣,却不倒嚼,就与你们不洁净”(«利未

记»１１:７),违背犹太饮食法吃食猪肉的行为被视为不洁净的行为. 值得注意的

是,“不洁净”不是一种罪,而是一种身体状态. 在«利未记»中,除了食用不洁净

的食物以外,产妇、患有某些皮肤病、患有漏症、男子梦遗、女子行经等情况都被

视为不洁净,可以通过一系列宗教仪式进行洁净. («利未记»１１—２２)在«密西

拿»第六序列«托哈鲁»(Tohorot)中,对如何恢复个人洁净作出了细致的规定.
可以说,“不洁净”是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必然会经历的、甚至是常常无法回避的

一种身体状态. 因此,以利亚撒即便食用猪肉,在理论上也只是不洁净的行为,
仍可以通过宗教仪式进行洁净. 但是他却选择遵循犹太律法,拒食猪肉,最终殉

道. («马加比二书»６:１８—３１)作为一名虔诚的犹太人,以利亚撒拒绝食用猪肉

的行为是符合犹太律法的行为,也是一名犹太人犹太性的外在表现. 对于犹太

教而言,检验一个人是否守教主要不是看他是否表达对上帝的“信”,而是看他是

①

②

JonathanA．Goldstein,ⅡMacceabees:ANewTranslationwithIntroductionandCommentary,

p．２８４．
DanielR．Schwartz,２Maccabees,p．２８６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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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遵守律法,是否依据这些律法“行”.① 从本质上来说,遵守上帝颁布的律法,
即是对上帝的“信”,是守教的表现. 值得注意的是,以利亚撒生死抉择的叙事之

间,«马加比二书»的作者穿插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情节:

那些监督这违法祭餐的人,因为与他有多年的交情,便把他叫到一边,
再三劝他带着自己预备而合法的肉,假装吃王命的祭肉;如此,就可免一死,
而且因他与他们多年的交情,还可获得优待.但他断然拒绝了􀆺􀆺(«马加

比二书»６:２１—２３)

当执行者允许以利亚撒食用符合律法要求的肉,假装执行王命,便可得存活

时,他依旧断然拒绝. 这一情节的设计实际上表明,他的殉道行为并非简单的律

法问题,而是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现实内涵与目的. 在后文以利亚撒较长篇幅

的道德说教和作者的叙述中,这一内涵与目的被充分显露出来. 他自述道:

像我这样年龄的人,绝不宜作伪,免得许多青年􀆺􀆺他们也都因我的缘

故而误入歧途􀆺􀆺我已经给青年留下了一个可敬的神圣律法,甘心慷慨牺

牲的高尚榜样(«马加比二书»６:２４—２８).

显然,以利亚撒想以自己甘愿赴死的行为,为青年做榜样. 作者在文末总

结道:

他的死,不但给青年人,而且也给全国的人民,留下刚勇的模范,和大德

不凡的记录.(«马加比二书»６:３１)

作者的总结再一次回归了撰写以利亚撒殉道行为的现实目的. 作为年高九

十的老人,在面对迫害并有机会生存时,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,坚决不违背

律法、不作伪. 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,«马加比二书»的作者为当时和后代的犹

太读者,树立了一名坚守律法而牺牲自我的“垂范”,旨在教导犹太人在面临民族

危机时,如何坚定信仰,维护自身犹太性.
«马加比二书»中第二个叙事高潮是关于一位母亲和她的七个孩子. 他们被

强迫吃律法禁止的猪肉. («马加比二书»７:１)这位母亲在七个孩子因拒食猪肉

被酷刑折磨致死后,毅然殉道. 残酷的刑法与虔诚的信仰在本段叙事中形成了

鲜明的对比. 通过梳理母亲及孩子的言语,可以发现其中反映的现实目的和神

学思想,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:
其一,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根源在于整个民族对上帝意志的违背,其本质是上

① 参见徐新,«犹太文化史»,７６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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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对犹太人的惩罚.

人物 言语 出处

第六个孩子
“我们遭受这一切,正是因为我们得罪( )
了上帝,因而遭受了这样严重的灾难.”
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１８

第七位孩子

“我们受难是为了我们的罪恶( ).􀆺􀆺愿

全能者向我们全族所发的义怒,在我和我的哥哥们

身上,就此止息.”
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３２—３８

其二,对律法的坚守是犹太人赎罪的方式.

人物 言语 出处

第一位孩子
“我们 已 经 准 备,宁 死 不 愿 背 叛 我 们 祖 先 的 律 法

( ).”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２

第二位孩子

“你使我失去现世的生命,但是宇宙的君王,必要使

我们这些为他的律法( )而殉难的人复活,获
得永生.”
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９

第三位孩子

“这些肢体是从天上得来的,但是,现在为了他的律

法( ),我不吝惜这一切,希望有一天从他那里

仍再次得到.”
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１１

母亲
“世界的创造者􀆺􀆺也必仁慈偿还你们的灵魂和生命,
因为你们现在为爱护他的律法( )舍生致命.”
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２３

第七位孩子
“􀆺􀆺 我 只 听 从 摩 西 给 我 们 祖 宗 立 定 的 律 法

( )命令.”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３０

其三,他们坚信上帝会降罚于施暴者.

人物 言语 出处

第四个孩子
“可是为你,却没有进入生命的复活

( ).”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１４

第五个孩子
“你等着看吧! 你必要看见他的大能,看他要怎样惩

罚( )你和你的子孙.”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１７

第六位孩子 “可是,你不要想你对抗上帝,能侥幸免罚( )!”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１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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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人物 言语 出处

第七位孩子

“你这迫害希伯来人的罪魁! 决 不 能 逃 脱 上 帝 的

手! 􀆺􀆺因为 你 逃 脱 不 了 全 知 全 能 上 帝 的 审 判

( ).􀆺􀆺你却因着上帝的审判,将受你骄傲应

得的刑罚( ).”
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３１—３６

其四,他们坚信自己最终会得到上帝的怜悯与宽恕,死后可得复活和永生.

人物 言语 出处

第二位孩子

“你使我失去现世的生命,但是宇宙的君王,必使我

们这些为他的律法而殉难的人复活( ),
获得永生( ).”
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９

第三位孩子
“􀆺􀆺我不吝惜这一切,希望有一天从他那里仍再次

得到( ).”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１１

第四位孩子
“深信上帝使人复活( )许诺的人,死
在人手中,是求之不得的.”
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１４

母亲

“􀆺􀆺也必仁慈偿还你们的灵魂和生命(
),

因为你们现在为爱护他的律法舍生致命.”
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２３

第七位孩子
“􀆺􀆺如 今 他 们 按 照 上 帝 的 盟 约,得 到 了 永 生

( ).”
«马 加 比 二 书»
７:３６

虽然这一时期殉道事件很可能真实发生过①,但«马加比二书»中的殉道叙

事极有可能是作者根据不同底本的故事创作而成. 作者通过展现故事主人公的

“言说”来表明故事创作的主要目的. 同时,在“言说”的背后反映出虔诚的犹太

群体对于安条克四世强行推行希腊化政策的反对态度. 同时,也对整个民族当

下的危急处境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神学解释. 从神学思想层面来说,«马加比

二书»中的这段叙事,悲壮而又富有内涵. 母亲及七个孩子与施暴者的对话,充

分展现出希腊化时代犹太人的价值观及神学内涵. 在虔诚的犹太人眼中,安条

克四世是上帝惩罚犹太罪恶的工具. 他们的罪恶无疑是接受希腊文化,倡导违

法的新风俗. («马加比二书»４:１１)根据«以赛亚书»１４:１２—１４的暗示,安条克

① DanielR．Schwartz,２Maccabees,p．２９９．



—２６　　　 —

四世是巴比伦和亚述的后世国王.① 因此,他的统治本质上是上帝所授意的,是

上帝意图的一部分. 作为虔诚的犹太人,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坚守«托拉»,接受

上帝的惩罚. 顺从王的统治,即是顺从上帝的意志. 值得注意的是,文本叙事创

设出一段窘迫的情景: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,当国王命令他们违背«托拉»诫命

食猪肉的时候,他们是要服从王命违背«妥拉»,还是坚守«托拉»违背王命? 从本

质上来说,遵从王命和坚守«托拉»都是上帝的意志. 因此,对于虔诚的犹太人来

说,只能选择死亡. 这样既遵循了王命,又不违背«托拉»中的律法. 他们希望通

过自身的牺牲,能够赢得上帝的怜悯和宽恕(«申命记»３２:３６),期待上帝的惩罚

就此为止. 在最后一个孩子的话语中,充分体现出这一思想. 他发出呼喊:“愿

全能者向我们全族所发的义怒,在我和我的哥哥们身上,就此止息.”(«马加比二

书»７:３２—３８)这句呼喊表明,殉道不仅是个人行为,还具有更高层面的民族意

义. 即便如此,母亲和孩子的殉道也只是以色列遭受苦难的一部分,他们的自我

牺牲并不能代替整个民族赎罪.② 同时,犹太人认为上帝终究要惩罚安条克四

世及施暴者. 正如«以赛亚书»所述,上帝终究会惩罚这些施暴者. («以赛亚书»

１０:２２—２７)而坚守信仰的犹太人,会得到上帝的怜悯和宽恕,从而得到上帝的救

赎,获得永生和复活.

四、“自我”的言说与“他者”的塑造

希伯来«圣经»的写作不是写给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看的,而是写给整体

性的民族来阅读的. 人们通过对«圣经»的阅读,为社群寻找一个空间与时间的

坐标,从而形成明确的文化身份.③ 对于次经来说也是如此,虽未被纳入正典

«圣经»,但它的影响不容小觑. 希伯来«圣经»的正典过程大致于公元１世纪左

右才最终完成. 因此,在第二圣殿时期,次经同样是犹太社群的经典文本之一.
在七十子译本和库兰群体的«死海古卷»中均收录有«马加比二书»,足以证明在

希伯来«圣经»完成正典前,次经具有一定的受众群体,并被部分犹太社群所尊

奉. 在希腊化时代,犹太社群置身于多元族群的时代浪潮之中,必然产生自我身

①

②

③

JonathanA．Goldstein,ⅡMacceabees:ANewTranslationwithIntroductionandCommentary,

p．３１６．
同上.
参见 李 炽 昌 ArchieC．C．Lee, 游 斌 YouBin, «生 命 言 说 与 社 群 认 同 » [Discoursesand

CommunityIdentity] (北京 [Beijing]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[ChinaSocialSciencesPress],２００３),１６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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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认同的危机以及族群重建的迫切需要.① «马加比二书»中的殉道叙事是犹太

族群在希腊化极端背景下集体意识的反映,因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图.
在殉道叙事中实际上包含两个向度,即“自我”的言说与“他者”的塑造. 值

得注意的是,“他者”不仅包括外邦人,还包括推崇希腊文化的犹太人. 在殉道叙

事的角色设定上,作者运用对比的方法,将“他者”与“自我”的形象进行了预设.
突出“他者”的残暴,反衬自我的虔诚.

首先,对“自我”虔诚的言说. «马加比二书»充分展现出犹太人的虔诚. 在

以利亚撒的殉道故事中,他本可以假装吃食猪肉,便可活命,但是他却拒绝了.
因为他不想让青年误入歧途,希望通过自己的殉道行为给他们树立坚守律法的

榜样. 在以利亚撒后续的言说中,他再次强调了自身的虔诚:“具有圣智的上帝,
明知我能逃脱死亡,但是为了敬畏他,我的肉身在痛打之下,虽受到很大的痛苦,
但我的心灵却是喜乐忍受这一切.”(«马加比二书»６:３０)对于以利亚撒来说,肉

体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. 但是出于对上帝虔诚的信仰,心灵的快乐已超越肉体

的痛苦,虔诚的信仰已超越世俗的苦难. 在母亲和七个孩子殉道的故事里,通过

殉道者的自我言说,宣示对上帝的虔诚. 不论是对律法的坚守,还是对复活和永

生的期待,以及对全能者大能的信任,都是他们虔诚信仰的表现. 第七个孩子的

言说可以视为整个殉道叙事在神学意义和现实意图层面的总结:“我要如同我哥

哥们一样,甘心为祖宗的律法,舍弃我的肉身和生命,求上帝早日怜悯我们的百

姓,并用苦难与灾祸,迫使你们承认他是唯一的上帝. 愿全能者向我们全族所发

的义怒,在我和我哥哥们的身上,就此止息.”(«马加比二书»７:３７—３８)在这里,
殉道叙事由个人对律法的坚守上升到对整个民族的救赎高度,作者的最终意图

也在此凸显.
其次,体现在“他者”的行为上. 他们用力拉开一名古稀老人的嘴,强迫他吃

猪肉. («马加比二书»６:１８)在威逼利诱未果后,他们转变为仇视态度,最终导致

以利亚撒受重刑而死. («马加比二书»６:２１—３１)在母子八人殉道故事中,“他

者”的行为更为残暴. 他们不仅用鞭子和牛筋痛打母子,而且还将其中第一个孩

子的舌头割下来,剥去头皮,割下四肢,然后放在烧红的锅里煎蒸. 第二个孩子

也遭受同样的命运,头皮和头发被一起削去,身体被分解. 最终,七个孩子和母

亲被以同样的方式迫害致死(«马加比二书»６:１—４２). «马加比二书»描述的殉

道者基本都是老人、妇女和儿童. 在第一则殉道叙事中,以利亚撒是一位年已古

① 参见马宏伟 MaHongwei,‹«旧约»中的“他者”想象与犹太族群身份建构›[TheImaginationof
theOtherintheOldTestamentandtheConstructionofJewishEthnicIdentity] ,于«世界宗教文化»[The
WorldReligiousCulture],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[２０１９,Issue１],１３４Ｇ１４１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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稀的老人;在第二则殉道叙事中,主角是母子八人. 从这一视角来看,故事的主

角均属“弱势群体”,尤其是第二则故事中特殊的人物关系更是营造出悲惨的阅

读效果. 试想,在一位母亲面前接连用残忍的手段折磨并杀掉她七个孩子;在一

个少年面前,依次虐杀他的兄弟. 这种残暴程度远超出人类的伦理道德底线.
殉道叙事看似讲述的是一个“很久以前”的故事,故事发生的时间与其读者所生

活的时代相差甚远. 但实际上,它的情感表达超越了故事本身. 其中的“母子—
兄弟”关系设定,更是将身处不同时代的读者带入到故事主人公的思想与情感处

境之中,从而引发“共情”. 主人公悲惨的境遇,反衬出“他者”的残暴,“自我”的

虔诚跃然纸上. 作者正是在对立之中来寻找民族身份,在对他者的塑造之中寻

找自我.①

五、余论

事实上,«马加比二书»中的殉道故事并非凭空出现,而是存在一定的文本渊

源. 在«但以理书»３:８—２５中就存在类似于殉道的情节. 但是,相对于«马加比

二书»中的殉道故事而言,«但以理书»中“殉道”情节还处于旧神学传统中. 在

«但以理书»中,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从未想过死亡,因为他们坚信“我们所侍奉的

神,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”(«但以理书»３:１７). 并且他们的确没有死

亡,上帝拯救了他们. 在«马加比二书»中,不论是古稀老人以利亚撒,还是母亲

和她的孩子们,他们都是渴望死亡,坚信自己的虔诚可让自己死后得到复活和永

生. 并且,他们的确死亡了. 因此,从«但以理书»类似殉道的情节到«马加比二

书»中的殉道故事,实际上体现着从旧的神学传统到新的神学传统演化的过程.
殉道观念的产生,是建立在犹太人死亡观、复活观和永生观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

之上. 这种发展,既有社会因素,又有神学思想因素. 尤其是正值希腊化时代,
希腊文化的强势注入,就如同催化剂一般,为犹太教这一古老的宗教注入了新的

文化内涵.
实际上,不论殉道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过,其象征性意义远超越历史真实本

身. 正如李炽昌和游斌在«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»一书中所述:“最初的经典写成

之后,它就脱离了作者,成为一种自性的存在.”②«马加比二书»中殉道叙事的意

义远超时代本身,殉道者早已延伸为象征着“虔诚”的符号,并被建构为民族的历

史记忆,逐渐融入犹太族群的生命经验之中. 自此以后,每当犹太民族面临苦难

①

②

参见李炽昌,游斌,«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»,６８.
同上,１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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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危机之时,经典中的历史记忆便被“重新激活”,成为犹太人应对民族灾难的内

在凝聚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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